
監管資本票據的主要特點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普通股 4億美元5.7%無到期日非累計次級額外一級資本證券 2.24億美元息率4.9%二級資本後償票據於2032年到期 3億美元5.5%無到期日非累計次級額外一級資本證券 15億人民幣息率4.2%二級資本債券於2033年到期

1 發行人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2 獨有識別碼 (如CUSIP、ISIN或Bloomberg對私人配售的識別碼) 不適用 ISIN : XS2020061326 ISIN : XS2487038650 ISIN : XS2209966386 Product code in the PRC: 232380063

3 票據的管限法律 香港法律 英國法律 / 香港法律 香港法律 英國法律 / 香港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附屬條款受香港法律管轄)

監管處理方法

4        《巴塞爾協定三》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本一級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        《巴塞爾協定三》後過渡期規則+ 普通股本一級 額外一級 二級 額外一級 二級

6        可計入單獨*/集團/集團及單獨基礎 單獨及集團 單獨及集團 單獨及集團 單獨及集團 單獨及集團

7        票據類別 (由各地區自行指明) 普通股 無到期日非累計次級資本證券 其他二級資本票據 無到期日非累計次級資本證券 其他二級資本債券

8 在監管資本的確認數額 (以有關貨幣百萬計，於最近的報告日期)
 (港幣百萬元)

19,030.9

(港幣百萬元)

3,111.3

(港幣百萬元)

1,751.0

(港幣百萬元)

2,316.7

(港幣百萬元)

1,609.6

9 票據面值 不適用 4億美元
後償票據總票面值為2.24億美元，以記名形式發行，每一票面值為二

十五萬美元及其超出者須為一千美元之整倍數。
3億美元

債券總票面值為15億人民幣，每一票認購金額及交易金額為人民幣

200萬元及其超出者須為人民幣100元之整倍數。

10 會計分類 股東股本 權益 負債──攤銷成本 權益 負債──攤銷成本

11 最初發行日期 多個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12 永久性或設定期限 永久 永久 設定期限 永久 設定期限

13        原訂到期日 無期限 無期限 二零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無期限 二零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14 須獲監管當局事先批准的發行人贖回權 沒有 有 有 有 有

15        可選擇可贖回日、或有可贖回日，以及可贖回數額 不適用

首次可贖回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資本證券沒有固定贖回
日期。可選擇贖回 (於二零二四年內指定的日期或分派付款期後)、
稅務事項贖回及監管事項贖回必須全部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書
面同意。可贖回金額相等於當時的本金總額。

可贖回日期為二零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本銀行有選擇權以相等於

本金連同累計利息至 (不包括該日)固定贖回日子之贖回價格，全數

而不會部分贖回票據。贖回受「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條款約束及必

須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書面同意。

若發生資本不及格事件 (監管事項贖回)，減免稅事項（減稅贖回 )或

香港稅務發生某些變化使本銀行需要支付額外款額 (稅務事項贖回)

，本銀行有選擇權以相等於本金連同累計利息至 (不包括該日)固定

贖回日子之贖回價格，全數而不會部分贖回票據。以上情况根據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條款而調整。

稅務事項贖回，減稅贖回及監管事項贖回必須全部先獲得香港金融

管理局的書面同意。

首次可贖回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三日。資本證券沒有固定贖回日

期。可選擇贖回 (於二零二五年內指定的日期或分派付款期後)、稅

務事項贖回及監管事項贖回必須全部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書面

同意。每個永久資本證券的可贖回金額相等於每個計算金額1000美

元，在發生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或發出決議通知後可能會進行調整。

本期債券設定一次本銀行提前贖回的權力。可贖回日期為二零二八

年九月二十八日。本銀行有選擇權以相等於本金連同累計利息至 (不

包括該日)固定贖回日子之贖回價格，部分或全數贖回債券。贖回受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條款約束及必須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書

面同意。

若發生資本不及格事件 (監管事項贖回)，或香港稅務發生某些變化

使本銀行需要支付額外款額 (稅務事項贖回)，本銀行有選擇權以相

等於本金連同累計利息至 (不包括該日)固定贖回日子之贖回價格，

全數而不會部分贖回債券。以上情况根據「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條

款而調整。

稅務事項贖回及監管事項贖回必須全部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書

面同意。

16        後續可贖回日(如適用) 不適用 首個可贖回日之後之任何券息支付日期 不適用 首個可贖回日之後之任何券息支付日期 不適用

票息 / 股息

17        固定或浮動股息 / 票息 浮動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18        票息率及任何相關指數
末期股息由本銀行董事會建議派發並於週年股東大會中由股東批

核。中期股息由本銀行董事會決議派發。

直至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固定年息率為 5.7%。緊隨之後及其後每
5年重新釐定為: 5年期美國國庫券利率加年利率3.858%

直至二零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固定年息率為 4.9%。期後於二零二七
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重設息率(但不包括到期

日)。

直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日固定年息率為 5.5%。緊隨之後及其後每5

年重新釐定為: 5年期美國國庫券利率加年利率5.237%
年利率固定為 4.20%。

19        有停止派發股息的機制 沒有 有 沒有 有 沒有

20        全部酌情、部分酌情，或強制 全部酌情 全部酌情 強制 全部酌情 強制

21        設有遞升息率或其他贖回誘因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22        非累計或累計 非累積 非累積 累積 非累積 累積

23 可轉換或不可轉換 不可以轉換 不可以轉換 可以轉換 不可以轉換 可以轉換 (註1）

24        若可轉換，轉換觸發事件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處置機制當局在行使任何香港處置機制當局權力時，每名債券
持有人均須註銷，取消，轉換或修改債券或變更債券的格式，而毋
須事先通知, 可包括（但不限於）將債券的全部或部分本金額或利息
轉換為發行人或其他人士的股份或其他證券或其他責任（以及發行
人或其他人的發行或授予股份，證券或債務），包括通過修定，修
改或更改債券條款。

不適用

香港處置機制當局在行使任何香港處置機制當局權力時，每名債券

持有人均須註銷，取消，轉換或修改債券或變更債券的格式，而毋

須事先通知, 可包括（但不限於）將債券的全部或部分本金額或利息

轉換為發行人或其他人士的股份或其他證券或其他責任（以及發行

人或其他人的發行或授予股份，證券或債務），包括通過修定，修

改或更改債券條款。

(註 1）：第 23 至 29 項所載的轉換詳情須受相關香港處置機制當局

行使任何香港處置機制權力的限制。

25        若可轉換，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全部或部分

26        若可轉換，轉換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27        若可轉換，強制或可選擇性轉換 不適用 不適用 強制 不適用 強制 (註 1）

28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類別 不適用 不適用 股份或其它證券或其它責任 不適用 股份或其它證券或其它責任 (註 1）

29        若可轉換，指明轉換後的票據發行人 不適用 不適用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或其它人士 不適用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或其它人士 (註 1）

30 減值特點 沒有 有 有 有 有

31        若減值，減值的觸發點 不適用

若發生「無法持續經營事件」且情況持續，並在提供無法持續經營

事件通知後，銀行將會不可撤回地削減全部或部分相等於無法持續

經營事件撇銷數額之當前本金金額及取消此永久資本證券應付但未

支付的分配。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是指以下較早者為準:

(i) 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撇

     銷或轉換是必要的，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及

(i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或

     相關附有決定權力的監管機構已作出決定，公共部門必須要注

     入資金或同等的支持，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

若發生「無法持續經營事件」且情況持續，並在提供無法持續經營

事件通知後，銀行將會不可撤回地削減全部或部分相等於無法持續

經營事件撇銷數額之當前本金金額及取消此資本票據應付但未支付

的分配。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是指以下較早者為準:

(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撇

     銷或轉換是必要的，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或

(i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或

     相關附有決定權力的監管機構已作出決定，公共部門必須要注

     入資金或同等的支持，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

若發生「無法持續經營事件」且情況持續，並在提供無法持續經營

事件通知後，銀行將會不可撤回地削減全部或部分相等於無法持續

經營事件撇銷數額之當前本金金額及取消此永久資本證券應付但未

支付的分配。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是指以下較早者為準:

(i) 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撇

     銷或轉換是必要的，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及

(i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或

     相關附有決定權力的監管機構已作出決定，公共部門必須要注

    入資金或同等的支持，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

若發生無法生存觸發事件並持續時，銀行應當在無需獲得本期債券

持有人同意的情況下，在發出無法生存觸發事件通知之時或之前，

並且在所有構成銀行次級受償順位的債務的次級資本工具（為避免

疑義，包括所有其他一級資本工具）的本金總額根據其相關條款被

全額減記之後或同時，不可撤銷地將本期債券屆時未償還的本金進

行部分或全部減記，減記部分尚未支付的累積應付利息亦將不再支

付，減記的金額等於本期債券的無法生存觸發事件減記金額。

「無法持續經營事件」是指以下較早者為準:

(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撇

     銷或轉換是必要的，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或

(ii)香港金融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銀行，政府機構、政府官員或

     相關附有決定權力的監管機構已作出決定，公共部門必須要注

     入資金或同等的支持，否則銀行將無法持續經營。

32        若減值，全部或部分 不適用 全部或部分 全部或部分 全部或部分 全部或部分

33        若減值，永久或臨時性質 不適用 永久 永久 永久 永久

34               若屬臨時減值，說明債務回復機制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5
清盤時在償還優次級別中的位置(指名相關法律實體無力償債時在償
權人等級中緊接較其優先的票據的票據類別)

次級額外一級資本證券

在清盤情況下，證券持有人對支付永久資本證券的本金和分派的權

利，以及有關永久資本證券的任何其他責任，其排名如下：

(甲) 申索權緊接以下債權人：

    (i) 銀行的所有非次級債權人（包括其存款人）;

    (ii) 銀行二級資本票據的任何持有人;和

    (iii) 銀行發行，訂立或擔保的其他次級票據的持有人或其他

          責任，以及任何其他票據或由銀行發行，訂立或擔保的其他

          責任，其排名優先於按照法律合約操作的永久資本證券;

(乙) 任何同等責任持有人地位相等，並無主次之分; 和

(丙) 優先於對銀行任何初級責任持有人的付款及其所有申索。

在清盤情況下，票據持有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權利以及其他債券的

義務，其排名如下：

(甲)申索權緊接以下債權人:

    (i)銀行的全部非後償債權人(包括存款客戶); 及

    (ii)銀行的全部非優先債權人及其申索次序優先於按照法律合約

        操作的後償票據。

(乙)任何同等責任持有人地位相等，並無主次之分; 及

(丙)申索權僅較以下債權人優先:

    (i)銀行發行、訂立或擔保的任何其他票據或其他責任持有人

       ，根據法律或合約規定，這些票據或其他責任持有人排名或

       明示排名次於票據，但高於初級債權持有人; 及

    (ii)初級債權持有人。

在清盤情況下，證券持有人對支付永久資本證券的本金和分派的權

利，以及有關永久資本證券的任何其他責任，其排名如下：

(甲) 申索權緊接以下債權人：

    (i) 銀行的所有非次級債權人（包括其存款人）;

    (ii) 銀行二級資本票據的任何持有人;和

    (iii) 銀行發行，訂立或擔保的其他次級票據的持有人或其他責

         任，以及任何其他票據或由銀行發行，訂立或擔保的其他

         責任，其排名優先於按照法律合約操作的永久資本證券;

(乙) 任何同等責任持有人地位相等，並無主次之分; 和

(丙) 優先於對銀行任何初級責任持有人的付款及其所有申索。

在清盤情況下，債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權利以及其他債券的

義務，其排名如下：

(甲)申索權緊接以下債權人:

    (i)後償於銀行的所有非次級債權人（包括銀行的存款人及一般債

        權人）以及根據協議條款或法律規定優先或被表述為優先於本

        期債券受償順位的所有其他非優先的債權人;及

    (ii)與具有同等受償順位的債務的持有人平等; 及

    (iii)優先於一級資本工具及具有次級受償順位的債務的持有人，

        上述均包括現在的和將來的支付和索償。

36 可過渡的不合規特點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37 若是，指明不合規特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4H所載的過渡安排
+ 資本票據的監管處理方法無須依照«銀行業(資本)規則»附表4H所載的過渡安排
* 包括單獨綜合基礎

普通股及後償票據之全部條款及條件可見於本銀行網站 http://www.chbank.com/tc/personal/footer/about-ch-bank/regulatory-disclosures/terms-and-conditions/index.shtml

 


